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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「本公司」）

（股份代號： 855）

公佈
增加水收費

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條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，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
廣東省仁化縣物價局批准增加仁化縣水收費，自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起生效。住
戶使用費價格將從人民幣 1.05元增加至人民幣 1.25元，工業使用費價格將從人民幣
1.2元增加至人民幣 1.5元，而行政事業用水、經營服務用水及特種服務用水之使用
費價格將從人民幣 1.5元分別增加至人民幣 1.75元、人民幣 2.2元及人民幣 2.5元。

現時，廣東仁化銀龍供水有限公司（「廣東仁化」）為仁化縣之唯一水供應商。廣東
仁化為在中國註冊成立之合營公司，其 73%股本由本集團所擁有。廣東仁化為本集
團之主要附屬公司之一。

上述增加水收費對本集團財政狀況之影響有待審核，其不一定對本集團之財政狀
況產生重大影響。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。

香港，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七日
承董事會命

中國水務集團有限公司
主席
段傳良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，即段傳良先生及陳國儒先生；
四名非執行董事，即趙海虎先生、趙舜培先生、周文智先生及武捷思先生；及三
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黃少雲小姐、陳立忠先生及陳智誠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。


